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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用版）（最新版）》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出版权威。
中国法制出版社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所属的中央级法律类图书专业出版社，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文
本的权威出版机构。
　　2.法律文本规范。
法律条文利用了我社法律单行本的资源，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正式版本完全一致，确保条文准确、
权威。
　　3.条文解读专业、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用版）（最新版）》中的解读都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选、提炼而来，并用图标标示出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方便学习。
　　4.附录实用。
书末收录经提炼的民事诉讼流程图，帮助您大大提高处理法律纠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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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买卖合同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
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
解除合同。
 租赁合同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承揽合同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而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可以解除合同。
 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请求
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除《保险法》第43条规定外，不退还保险费。
 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
，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
适用《保险法》第16条第3款、第6款的规定。
 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依照《保险法》第36条规定中止的，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保险人与投保人
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保险人依法解除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
金价值。
 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
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航次租船合同 出租人在约定的受载期限内未能提供船舶的。
 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
但是，出租人将船舶延误情况和船舶预期抵达装货港的日期通知承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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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实用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主体法，收录合同法相关司法
解释等配套文件，并以专业注释、案例指引等加工，给大众学法用法提供权威实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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